
六市监秘〔2023〕153 号

转发《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互联网
生活服务类平台管理规范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县区市场监管局，市局开发区分局，市局机关相关科室：

现将《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互联网生活服务类平

台管理规范（试行)》的通知（皖市监网监〔2023〕1号）转发你

们，请积极宣传〓彻通知精神，引导企业遵照执行。

2023 年 2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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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市场监管局。

六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3 年 2 月 21 日印发


